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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1.05.02 第 166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1.06 第 17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01.06 第 177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04.11 第 179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設置「中國文化大

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

員二十七人，由副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推廣教育長、資訊長、

圖書館館長、體育室主任、教

學資源中心中心主任、共同科

目與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及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為當

然委員，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

表一人、其餘由校長遴聘職工

一人、學生代表各二人組成

之。委員中至少一人以上具原

住民籍。 

第二條 本校設置「中國文化大學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六人，由

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資訊

長、圖書館館長、體育室主任、教

學資源中心中心主任及共同科目

與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一

人、其餘由校長遴聘職工一人、學

生代表各二人組成之。委員中至少

一人以上具原住民籍。 

一、 推廣教育部亦有

原民生需輔導，故

增加推廣教育長

為當然委員。 

二、 因應教育部要求，

原民輔導措施須

參酌「校務研究」

分析資料，因校務

研究相關事宜由

研發處移轉至校

務研究辦公室承

辦，委員名單亦同

步更改。 

三、 因應委員增修，總

數改為二十七人。 

四、部分標點符號修

正。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學生事務長兼任之，

副執行秘書一人，由課外活動

組組長兼任之，辦理有關本委

員會事務。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學務長兼任之，副執行秘書一

人，由課外活動組組長兼任之，辦

理有關本委員會事務。 

學務長以學生事務長

全稱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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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後全文 
 

101.05.02 第 166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1.06 第 17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01.06 第 177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04.11 第 179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成效及提供學習資

源與輔導，依據教育部100年2月1日臺高通字第100006353號函之規定，特制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置「中國文化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置委員二十七人，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推廣教育長、資訊長、圖書館館長、體育室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中心主任、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為當然委員，由各

學院推薦教師代表一人、其餘由校長遴聘職工一人、學生代表各二人組成之。

委員中至少一人以上具原住民籍。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生事務長兼任之，副執行秘書一人，由課外

活動組組長兼任之，辦理有關本委員會事務。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統整本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原住民族學生學習輔導與學習資源實

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效。 

二、 研議各項原住民族學生學習輔導計畫，落實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成效輔

導機制。 

三、 研議各項原住民族學生在校生活與就學等相關輔導措施。 

四、 研擬原住民族學生各項學習資源與設備需求。 

五、 推薦本校具原住民族籍之教職員工擔任原住民族學生輔導老師，以及

推薦具原住民籍之教學助理若干名，協助原住民族學生學習與輔導。 

六、 其他有關原住民族學生學習與輔導之事務。 

第五條 本委員會採任期制，教職員工代表任期二年，學生代表任期一年，並得連任

之。遴聘委員於任期中離職或不能執行任務時，得由主任委員另聘之。 

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度應至少開會一次，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列席提供

意見。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